
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务处 
 

 湘一师教通〔2019〕115 号 

 

关于 2019—2020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

开课申报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 

为了做好 2019－2020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申

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通识拓展课程的建设工作  

为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，淘汰“水课”，结合智慧教学

手段打造具有高阶性、创新性和挑战度的“金课”，各院部要

高度重视通识选修课程的建设工作，根据新修订的 2018 版

通识拓展课程，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。重点遴选能

开阔学生视野，拓宽学生知识面，提高学生人文社会与科学

素养，通识教育内涵丰富且广受学生欢迎的课程，鼓励教授、

博士为本科生开设通识拓展课程，努力实现通识拓展课程的

名师化和精品化。  

二、课程类别 

根据湘一师教字〔2018〕10 号和湘一师教通〔2019〕

109 号文件，2018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意见中关于

通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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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环节的相关要求，将原通识核心课并入通识拓展

课，实行本科阶段全校学生通选。通识拓展课修读原则上要

求与本专业课程不重复或不相近。 

三、具体开课事宜  

1.申报范围。本次申报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原则上限于

附件 1 所列的通识拓展课。如需申请列表之外的课程，开课

教师应先向院部提出申请，填写新开课申请表（附件 2），

院部审核后再统一报教务处。教务处审核通过后，教师再在

教务系统提交开课申请。 

2.申报资格。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

称或硕士学位。申请开课的教师必须在教务系统提交申请

（见附件 3），各院部对开课教师做好资格审查，认真组织

好教学督导工作。 

3.开课形式。一门课程原则上由一名教师独立讲授。教

授或博士开课的，可采用两名教师分段上课的形式，或者多

个专题讲座综合成一门课程。  

4.开课要求。申报开设的通识选修课须有完整的课程大

纲、教案、讲稿或课件等。课程大纲应在申报开课时上传教

务系统，教案、讲稿或课件应自行归档备查。 

5.课程内容与学分学时。通识拓展课面向全校本科生开

设，其讲授内容应具普及性，易于接受，切勿过于专业化。  

通识拓展课每门课程 2 学分，总学时 32 学时，每周 3

学时。最后一周（2 学时）安排课程考核，如果课程考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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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定为课后写论文，则最后一周的 2 学时应该安排在教室

上课。  

6.开课条件。每门通识选修课人数应不低于 50 人（体育

类、实践或实验类课程不低于 30 人），若选课人数未达到

人数要求，则自动取消课程开设。 

7.调停课处理。通识拓展课是全校性的公选课，牵涉面

广，所以开课申请一旦审核通过，非不可控原因，教师必须

正常开课。停开课程申请需由退课教师本人书写，说明停开

理由，经院部负责教学的副院长或副主任批准，报教务处备

案。停课两次(含)以上的教师，教务处在接下来的一学年不

再接受其通识选修课的开课申请。 

开课后，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调课，按正常的调课程序

进行报批，同意后方可进行。调课信息由授课教师负责通知

学生。  

四、时间安排  

请各院部及时将以上信息通知教师，积极申报。职能部

门兼课教师如申请开课，需按学科归队，将申请提交至相应

院部。 

本次开课申请采用教务系统申报，所有附件请登录教务

处网站“通知公告-教师专栏”下载。各院部务必于 2020 年 1

月 5 日前，组织完成本院部的开课申请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

或副主任完成系统审核。 

联系人：黄建密、熊薇；     联系电话：88227991 ； 

电子邮箱：dysfjyk@163.com 。 

mailto:dysfjyk@163.com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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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2018 版通识拓展课一览表 

2.通识选修课新开课申请表 

3.通识选修课开课申请和审核操作流程表 

 

 

 

教务处 

2019 年 12 月 19 日 


